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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宗维海、

殷玉荣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宗维海，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殷玉荣，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经查明，宗维海、殷玉荣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力特”）控股股

东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力特集

团”）自 2016年 4月起筹划英力特控制权转让事项，后经明确，英

力特的股份将与宁夏英力特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力特煤

业”）100%的股权进行联合转让。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

“产交所”）经挂牌、评审工作，最终于 2017 年 1月 18 日确定宁

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锰业”）为英力特股份和英

力特煤业股权的受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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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4 日，天元锰业以英力特煤业下属沙巴台煤矿因

政策原因可能成为无效资产为由，要求调整价款支付的方案。后经

协商，2017年 2月 17日，英力特集团与天元锰业签订涉及英力特

控制权转让事项的《股份转让协议》、涉及英力特煤业股权转让事

项的《产权交易合同》以及《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对《产权交易合同》中约定的价

款支付方案进行了调整，该调整须取得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审批，而

其能否得到审批是影响《股份转让协议》能否生效、英力特控制权

转让能否推进的事项。对于《补充协议》对价款支付方案的调整，

英力特未及时披露，直至 5月 17日才在答复本所《关于对宁夏英

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73号）

时予以披露。 

英力特董事长宗维海在英力特集团中担任副总经理，董事殷玉

荣在英力特集团中担任总会计师，对上述事项知情，其未能促使英

力特及时披露《补充协议》内容，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条、第 3.1.5条的规定，对英力特上述违规行为负

有重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7.2条和第 17.3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

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对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宗维海、董事殷玉荣给

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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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宗维海、董事殷玉荣

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

案，并向社会公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年 1月 23日 

 

 

 

 

 

 

 

 

 


